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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猝死，认定工伤为何屡遭拒

主持人:

山西运城的一名 90 后小学教师,寒假期间被学校叫去加班,

学校安排中午用餐时,突发疾病猝死。 事后,家属 4 次向人社局

申请认定工伤,人社局均不予认定。 其间,法院 3 次判决外加一

次政府行政复议,均撤销了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明确

要求重新认定。 然而,事发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家属收到的依然

是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那么， 这名教师的情况是否应认定工伤？ 上级部门或者当

地法院为何不能直接作出工伤认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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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日报》 报道， 一名

小学教师在寒假期间被学校叫去
加班,学校安排中午用餐时,突

发疾病猝死。 事后,家属 4 次向
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人社局均

不予认定。 其间,法院 3 次判决

外加一次政府行政复议,均撤销
了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

定,并明确要求重新认定 。 然
而事发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家

属收到的依然是不予认定工伤

的决定。

出生于 1990 年 5 月的段晓

康,201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运
城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15 年 7 月通过稷山县教育局

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后,被
分配至稷山县太阳中心校董家庄

学校工作， 2016 年 9 月轮岗交
流到稷山县城区中心校所辖南街

小学任教。

2017 年 1 月,在已放寒假

的情况下,段晓康接到学校通

知,需到城区中心校南街小学加
班进行学校档案入册造表汇总工

作。 于是,从 1 月 18 日起,段晓
康开始连续加班 。 1 月 21 日,

因学校没有食堂,为了完成任

务,学校统一安排段晓康等 10

名加班教师在校外一家饭店吃午

饭,以便吃完饭后继续工作。

吃饭时,段晓康突发疾病,

送稷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经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死亡原因
为心源性猝死。

段晓康死亡后,家属向稷山
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但人社

局不予认定。 此后,法院 2 次判

决外加一次政府行政复议,均撤
销了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

定,并明确要求重新认定。

2018 年 9 月 27 日,临猗县

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撤销稷

山县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

定,判令其对段晓康死亡情况是

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认定。

稷山县人社局不服判决 ,

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2019 年 2 月 2 日,运城中

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稷山县人

社局的上诉,维持原判。

然而,运城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后,稷山县人社局第四次作出
决定,认定段晓康死亡情形不属

于工伤。

8 月 6 日上午,记者电话联
系了稷山县人社局。 该局工伤医

保股宁股长仍然认为,段晓康的
死亡情形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五条规定,因此不能认

定为工伤。 对于记者 “为何法院
的判决书里显示稷山县人社局每

次都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又作出了
相同的认定” ,宁股长表示具体

情况他也不清楚。

教师加班用餐时猝死 人社部门4次认定不属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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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

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

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

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

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

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

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从上述规定和“工伤”这一名称可

知，工伤的认定处处体现出“工作”这

一要素，比如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

作原因、工作岗位、因工外出等等。

工伤认定关键在“工作”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

上级部门和法院不能直接作出认定

李晓茂： 在这起案件中很多

人或许会疑惑， 既然当地人社部

门无视法院判决， 一而再地作出

不认定工伤的决定， 为何上级部

门不能直接出手纠正？ 为何法院

不能直接判决认定该教师属于工

伤呢？

首先 ，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因此， 段老师的工伤认定只

能由稷山县人社局认定， 当事人

不能向其他区县人社部门或越级

向运城市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其次， 根据 《行政诉讼法》，

法院无权直接作出行政行为， 比

如认定工伤， 只能判决撤销或者

部分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

为， 并可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而且法律同时规定， 人民法

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

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

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

行为。

那么， 当地人社部门一而再

无视法律规定和法院判决， 法律

是否无可奈何呢？ 显然不是这样。

《行政诉讼法》 规定,行政机

关拒绝履行判决、 裁定、 调解书

的 ， 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

(一) 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

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

关的账户内划拨； (二) 在规定期

限内不履行的 ， 从期满之日起 ，

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

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 将行政

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

(四) 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

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 根据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情况告

知人民法院 ； (五 ) 拒不履行判

决、 裁定、 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

的， 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予以拘留；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段老师的工伤认定只能由稷山县人社局认定， 当事人不能向其他区县人

社部门或越级向运城市人社部门提出申请； 根据 《行政诉讼法》， 法院无权直接作出行政行为。

潘轶：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应视同工伤。

因此， 在劳动者 “突发疾病死

亡”的情况下，是否认定工伤的关键

就在于其是否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一般来说， 外出就餐不能认定

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但对此还

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本案中， 段晓康作为学校

教师， 在假期中被学校要求到校加

班，由于学校没有食堂，所有加班教

师在学校的安排下统一外出就餐。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可认定

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从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来

看，本身就将工伤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 “认定为工伤 ”，一是 “视同工

伤”。

虽然两者在相应的工伤待遇方

面没有什么差别， 但从法律概念上

却有着细微的差别， 因此其各自条

件也不尽相同。

其中，对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强

调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而没

有提到“工作场所”，这本身就是法律

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拓展。

“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

言， 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

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在家加班猝

死认定工伤案”中指出：

理解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

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

从事本职工作。 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

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

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

人时间继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

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 只有这样理

解， 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

认定立法目的。

根据法律条文和最高院的上述判

决意见， 我认为段老师的猝死显然发

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规定，应当获

得工伤认定。

工作岗位≠工作场所

对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

法律强调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而没有提到“工作场所”。


